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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产生的历史过程 法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

，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才出现的社会现象。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丰富，

出现了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社会的分工、产品的剩余和交

换，导致了私有制的产生，进一步导致了贫富分化，导致了

阶级的形成。阶级形成以后，掌握军事领导权以及生产、交

换和分配权的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巩固本阶级的统

治地位，就建立了军队、警察、监狱和法庭。这样，国家就

产生了，原来氏族社会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就变成了奴隶主

阶级镇压奴隶阶级反抗的暴力工具。这样，原始社会就解体

了，奴隶制社会建立起来了。 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习惯渐渐渗入阶级性，最后形成体现奴隶主阶

级的利益和意志的法，这样，法就产生了。法和国家的产生

是互相支持、互相促进的。一方面，统治阶级要运用法律来

维护其统治，来推动国家的运转；另一方面，法的认可和制

定，法的普遍效力，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作保障。因此，法的

产生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是原始社会后期社会基

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社会关系性

质的根本变化，进而促成社会规范的发展变化。(北京安通学

校提供) 法的产生经历了一个长期渐进的发展过程（一方面，

法经历了从个别调整到一般调整的过程；另一方面，法又经

历了从自发调整到自觉调整的过程）。一个由习惯到习惯法



再到成文法的长期发展过程（最早出现的成为法是习惯法内

容的记载；由习惯到习惯法的转变是质的飞跃）。经历了与

道德、宗教等社会规范从融合到分离的过程。 二、法与原始

氏族习惯的区别 1.反映的意志不同。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

，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氏族习惯则

反映氏族全体成员的意志和利益。 2.产生的方式不同。法是

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它的创制是一个自觉的过程；而原始

氏族习惯则是全体氏族成员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生活中

逐渐地、自发地形成并世代相传和发展的。 3.实施的方式不

同。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而氏族习惯通过社

会的舆论、氏族首领的威信、传统的力量、人们的信念等因

素来保证实施的。(北 京 安 通 学 校 提 供) 4.适用的范围不同

。法一般适用于一定地域中的所有居民，而不论他们属于哪

一氏族或部落；氏族习惯则仅适用于同一血缘的所有成员，

而不管他们在哪一地区。 5.存在的基础和规定的内容不同。

法是建立在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主要是调整阶级关

系的。而氏族社会的氏族习惯则是建立在没有阶级的原始社

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调整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的。 6.调

整的目的不同。法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建立、维护和发

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其阶级统治

。而氏族习惯调整社会关系的目的在于维护原始社会人们之

间相互团结、平等互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